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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残疾人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中心

  2021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单位自评报告

省财政厅：

    按照《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6个办法和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等有关规定,现将我单位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分析如下:

一、基本情况

部门主要职责

1.按照《残疾人就业条例》《甘肃省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依法负责实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具体组织、管理和服务;

2.开展残疾人劳动力资源调查、就业与失业统计、免费进行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职业介绍、就业信息发布、就业指导和就业监察,扶持残疾人按比例就业、集中就业、自主创业;

3.指导市（州）县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

（二）内设机构

根据以上主要职责，中心共设置7个科室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一）部门决算情况

本年度财政拨款全部收入合计8,754,600.00元，上年结转44,375.19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8535.91元、项目支出结转35,839.28元），实际支出数为6,837,922.86元,年末结转 1,961,052.33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182,569.45元、项目支出结转1,778,482.88元）。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率达到92%。

三、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21年，本部门预算支出项目共计 3 个，当年财政拨款 505万元，全年支出450.7 万元，执行率92 %。通过自评，共计 3个项目结果为“优”。分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

（一）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残疾人康复就业创业及培训经费（残保金）完成率90%；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完成86%；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中心业务经费完成率95%。经费结余未完成的原因为受本年疫情影响，上半年未对残疾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下半年培训时间短，人员流动不方便。导致经费结余，结转下年继续用于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残疾人康复就业创业及培训经费（残保金）完成率90%；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完成86%；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中心业务经费完成率95%。经费结余未完成总体绩效目标完成率达到92%。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残疾人康复就业创业及培训经费用于举办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的培训班一期，培训人数共计为81人，就业率达到47.3%。参加中残联举办的全国残疾人岗位

精英竞赛及残疾人就业指导员竞赛，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跨省通办”的工作，达到了为残疾人更好的服务水平；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用于对970名农村贫困残疾人进行种植、养殖等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就业率达到82%。使接受培训的残疾人掌握了农村实用技能、提高了生活生产能力。残保金征收机构业务经费用于补贴辅助性就业机构建设和运行费用，提升了机构人员为残疾人服务的意识、及工作素质的提高。残疾人满意度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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